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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观设计合案申请制度为创新主体全面保护其设计方案提

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，本指引旨在梳理外观设计合案申请制度的

相关规定和示例，引导创新主体准确理解和使用外观设计合案申

请制度，促进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撰写和答复质量的提高，更好维

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推动外观设计专利制度高质量发展。 

第一章 外观设计专利合案申请概述 

1.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（下称专利法）第三十一条第二

款规定：“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外观设计。同一

产品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，或者用于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

或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外观设计，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”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第四十条规定：“依照

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，将同一产品的多项相似外观设计

作为一件申请提出的，对该产品的其他设计应当与简要说明中指

定的基本设计相似。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的相似外观设计不

得超过 10 项。  

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所称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

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外观设计，是指各产品属于分类表中同一

大类，习惯上同时出售或者同时使用，而且各产品的外观设计具

有相同的设计构思”。 

上述规定明确了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外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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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，同时上述规定还明确了两种例外情形，即同一产品的多项

相似外观设计，或者用于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

的两项以上外观设计，均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。 

需要注意的是，无论是涉及同一产品的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

设计，还是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，其中的每一项外观设计或者每

件产品的外观设计除了应当满足上述合案申请的相关规定外，还

应当分别具备其他授权条件,否则该合案申请不能被授予专利权。 

2. 可以作为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情形 

 

图 1-1 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涉及的情形 

如图 1-1 所示，对于一项外观设计，其包括不可分离的单一

产品的外观设计和可分离的组件产品的外观设计两种类型，其中，

组件产品是指由多个构件相结合构成的一件产品。 

对于多项外观设计，即本指引重点介绍的可以合案申请的外

观设计，其包括同一产品的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，以及属于

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外观设计。 

一件外观设计
专利申请 

一项外观设计 

单一产品的外观设计 

组件产品的外观设计 

多项外观设计 

同一产品的多项相似外观设计 

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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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的相似外观设计不得超过 10 项，

成套产品外观设计在理论上则没有设计数量的限制。合案申请授

权后，其中相似外观设计的每项设计或者成套产品的每项设计均

可以作为权利人单独主张权利的依据，也可以被单独宣告无效。 

需注意的是，组件产品是指由多个构件相结合构成的一件产

品，属于一项外观设计，并不属于多项外观设计，因此不属于外

观设计合案申请的情形，相关申请授权后，组成组件产品的单个

构件不能作为权利人单独主张权利的依据，也不能被单独宣告无

效。本指引为了引导创新主体更好理解合案申请制度，将其纳入

一并予以介绍。 

第二章 组件产品的外观设计申请 

组件产品包含多个单独构件，各构件在结构上或在使用时有

紧密的联系，而且只有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产品的用途、体现其

使用价值。组件产品按照组装关系可分为组装关系唯一、组装关

系不唯一和无组装关系三种情形。 

对于由多个不同特定形状或者图案的构件组成的产品，如果

构件本身不能单独出售且不能单独使用，则该构件不属于外观设

计专利保护的客体。例如，一组由不同形状的插接块组成的拼图

玩具，只有将所有插接块共同作为一项外观设计申请时，才属于

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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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组装关系唯一的组件产品 

组装关系唯一的组件产品是指由多个可分离的构件组成，并

且各个构件之间的组装关系是唯一的、确定的产品。对于组装关

系唯一的组件产品，申请人应当提交组合状态的产品视图；为了

清楚显示要求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和各构件的可分离特性，除

了提交组合状态的视图，建议进一步提交各构件的视图。 

如图 2-1 所示的空气炸锅，由组件 1 锅体、组件 2 炸锅组装

而成，二者物理上相连，属于组装关系唯一的组件产品。 

 

   
组件 1 组件 2 组合状态图 

图 2-1 空气炸锅1
 

如图 2-2 所示的水龙头，组件 1 为水龙头，组件 2 和组件 3

分别为冷热水控制开关，组件 3 与组件 2 相同，省略组件 3 的视

图。水龙头和控制开关之间无直接的物理连接，但是三者的组装

关系唯一、确定，属于组装关系唯一的组件产品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840657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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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件 1 组件 2 组合状态图 

图 2-2 水龙头2
 

整体集成类产品通常由多个具有不同功能的单体产品或模

块组合在一起，具有统一的视觉效果，也属于组装关系唯一的组

件产品。如图 2-3 所示的整体橱柜，其柜体、灶具、油烟机、烤

箱等共同实现整体烹饪功能，且呈现出统一的视觉效果，属于一

项外观设计。 

 

图 2-3 整体橱柜3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9181232S。 

3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072265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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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组装关系不唯一的组件产品 

组装关系不唯一的组件产品是指由多个可分离的构件组成，

各构件之间有多种组装关系，其中各构件不能单独出售且不能单

独使用，组合成一体时才能实现产品功能。对于组装关系不唯一

的组件产品，应当提交各构件的视图。 

如图 2-4 所示的磁力积木，含有多个构件，可通过插接组成

各种不同的造型，属于组装关系不唯一的组件产品。对于相同的

积木构件，可仅提交一个构件的视图，并在简要说明中写明省略

其他构件视图的原因。 

    

 

组件 1 组件 2 组件 3 组件 4  

    

…… 

组件 5 组件 6 组件 7 组件 8  

 
 

组合状态参考图 1 组合状态参考图 2 

  图 2-4 磁力积木4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6462332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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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无组装关系的组件产品 

无组装关系的组件产品是指各构件之间无组装关系，其中各

构件不能单独出售且不能单独使用，组合成一体时才能实现产品

的功能。对于无组装关系的组件产品，应当提交各构件的视图。 

如图 2-5 所示的国际象棋，只有 32 颗棋子和棋盘组合在一

起才能实现国际象棋的功能，属于无组装关系的组件产品。对于

相同的棋子，可以仅提交一颗棋子的视图，并在简要说明中写明

省略其他棋子视图的原因。 

     
组件 1 组件 2 组件 3 组件 4 组件 5 

…… 

    

 组件 10 组件 11 组件 12 组件 13 

图 2-5 国际象棋5
 

第三章 同一产品多项相似外观设计的合案申请 

同一产品的多项相似外观设计包括单一产品或组件产品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7036152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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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。除了一件申请中的相似外观设计不得

超过 10 项外，多项相似外观设计还应当满足两个条件：一是各

项外观设计对应的产品应当属于同一产品，二是多项设计中的其

他设计与基本设计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。 

1. 应当属于同一产品 

一件申请中的各项外观设计应当为同一产品的整体或者局

部外观设计。同一产品是指各项设计的产品名称相同并且具有相

同用途的产品。 

同一产品可分为单一用途的同一产品和多用途的同一产品。

如图 3-1 所示的电动车，为单一用途的同一产品。 

  

设计 1  设计 2 

图 3-1 电动车6
 

多用途的同一产品是指至少有部分用途相同的产品。如图

3-2 所示的多功能台灯，设计 1 为带无线充电功能的台灯，设计

2 为带无线充电和闹钟功能的台灯，二者均可以照明，属于多用

途的同一产品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679525S。 

file:///D:/专职副书记/01%20个人/06%20个人成长/课题研究/2025年专利申请系列指引/CNXXXX.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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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 1  设计 2 

图 3-2 多功能台灯7
 

应当注意，产品分类和同一产品的认定并非直接等同的关系。

如图 3-3 所示的餐具，盘、碟、杯、勺均为餐具，虽然各产品同

属于《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》的同一大类，但因产品名称不同，

不属于同一产品，不符合相似外观设计的条件。但可以考虑以成

套产品外观设计的方式进行合案申请。 

 

 图 3-3 餐具8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6827536S。 

8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7231700S。 

file:///D:/专职副书记/01%20个人/06%20个人成长/课题研究/2025年专利申请系列指引/CNXXXX.X
file:///D:/专职副书记/01%20个人/06%20个人成长/课题研究/2025年专利申请系列指引/CNXXXX.X
file:///D:/专职副书记/01%20个人/06%20个人成长/课题研究/2025年专利申请系列指引/CNXXXX.X
file:///D:/专职副书记/01%20个人/06%20个人成长/课题研究/2025年专利申请系列指引/CNXXXX.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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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应当属于相似外观设计 

申请人应当在简要说明中指定一项外观设计作为基本设计，

基本设计主要作为参照对象，其余各项外观设计应当分别与基本

设计相似，如图 3-4 所示。基本设计的选择可能会影响各项外观

设计能否合案申请。 

 

图 3-4 相似设计之间的关系 

一般情况下，经整体观察，如果其他设计和基本设计具有相

同或者相似的设计特征，并且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局部细微变化、

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、设计单元重复排列、局部外观设计在整体

中位置和/或比例关系的常规变化或者仅色彩要素的变化等情形，

则通常认为二者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。 

2.1 区别在于局部细微变化 

局部细微变化包括产品形状、图案和色彩的局部细微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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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图 3-5 所示的智能音箱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。设计 2 与基本设

计相比，区别仅在于上表面环形构件上的按键数量不同，属于形

状的局部细微变化，设计 1 与设计 2 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  

设计 1 设计 2 

图 3-5 智能音箱9
 

2.2 区别在于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 

如图 3-6 所示的保鲜盒，设计 1 为方形且为基本设计，设计

2 为长方形，设计 3 为圆形，这 3 种形状属于保鲜盒领域内的惯

常设计，设计 1~设计 3 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   

设计 1 设计 2 设计 3 

图 3-6 保鲜盒10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5859735S。 

10 
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7199667S。 

file:///D:/专职副书记/01%20个人/06%20个人成长/课题研究/2025年专利申请系列指引/CNXXXX.X
file:///D:/专职副书记/01%20个人/06%20个人成长/课题研究/2025年专利申请系列指引/CNXXXX.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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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区别在于设计单元重复排列 

基本设计整体作为设计单元，其他设计具有多个相同的设计

单元，虽然设计单元的数目不同，但若区别仅在于设计单元以某

种方式重复排列或者组合，则其他设计与基本设计属于相似外观

设计。 

如图 3-7 所示的座椅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，设计 2 源于设计

1 的简单重复排列，设计 1 与设计 2 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  

设计 1 设计 2 

图 3-7 座椅11
 

此外，如果其他设计是将基本设计的部分产品结构作为设计

单元重复排列或组合，那么其他设计和基本设计通常属于相似外

观设计。作为设计单元的部分产品结构允许有微小的局部细微变

化，可以不必完全相同。 

如图 3-8 所示的调料盒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。其中每个可抽

拉的调料杯可作为一个设计单元，设计 2 属于设计单元的重复增

加，设计 1 与设计 2 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5882269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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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 1 设计 2 

图 3-8 调料盒12
 

2.4 区别在于色彩要素的变化 

此种情形是指其他设计和基本设计相比，形状和图案均相同，

区别在于色彩要素整体或者局部发生变化。 

如图 3-9 所示的学习陪伴机器人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，设计

1~设计 3 均请求保护色彩。设计 2 和设计 3 与基本设计 1 相比仅

色彩发生变化，且色彩变化未产生特殊的视觉效果。因此设计

1~设计 3 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   

设计 1 设计 2 设计 3 

图 3-9 学习陪伴机器人13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
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940276S。 

13 
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4829894S, 根据需要进行了相应修改。 

file:///D:/专职副书记/01%20个人/06%20个人成长/课题研究/2025年专利申请系列指引/CNXXXX.X
file:///D:/专职副书记/01%20个人/06%20个人成长/课题研究/2025年专利申请系列指引/CNXXXX.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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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可以作为相似外观设计的其他情形 

如果其他设计与基本设计整体形状、图案及其结合相同或者

相近似，二者仅存在透明、半透明和不透明的变化，整体视觉效

果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，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如图 3-10 所示的餐具盒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，设计 2 的部

件 A 为透明材质制成。因透明而显示出的内部结构未导致整体

视觉效果发生明显变化，二者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 

  

设计 1 设计 2 

图 3-10 餐具盒14
 

如果因材料透明而显示出内部的较多设计内容，导致整体视

觉效果发生了明显变化的，则不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如果其他设计与基本设计仅属于常用材料的替换，未导致产

品外观设计的变化，二者为相同的外观设计，不能作为相似外观

设计合案申请，如水晶手链和亚克力手链。 

如果其他设计与基本设计之间整体形状、图案及其结合相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6889736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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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相似，仅长、宽、高比例不同，整体视觉效果没有发生明显

变化的，则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如图 3-11 所示的椅子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，设计 2 与基本

设计的区别点仅在于椅子的长宽高的比例不同，整体视觉效果没

有发生明显变化，设计 1 与设计 2 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  

设计 1 设计 2 

图 3-11 椅子15
 

如果其他设计源于基本设计，或是以基本设计的形状、图案

或其结合为主体，并且主体部分的形状、图案及其结合相同或相

似，仅仅是产品局部的零部件有所不同，整体视觉效果没有发生

明显变化的，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如图 3-12 所示的迷你洗衣机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。设计 2

与基本设计的区别在于设计 2 有提手，该提手在产品整体设计中

所占的比重较小，属于局部细微变化，设计 1 和设计 2 属于相似

外观设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6790302S。 

file:///D:/专职副书记/01%20个人/06%20个人成长/课题研究/2025年专利申请系列指引/CNXXXX.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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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 1 设计 2 

图 3-12 迷你洗衣机16
 

如果其他设计与基本设计的形状要素完全相同，区别主要在

于表面图案的增加或者减少，整体视觉效果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，

则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如图 3-13 所示的滑板车面板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。设计 2

与基本设计相比区别在于设计 2 的产品表面增加了闪电图案，设

计 1 和设计 2 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  

设计 1 设计 2 

图 3-13 滑板车面板17
 

2.6 明显不属于相似外观设计的情形 

其他设计如果与基本设计不属于同一产品，则不可以作为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6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7875437S。 

17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5046721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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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申请提出。 

如图 3-14 所示的包装瓶和包装盒，设计 1 为包装瓶，设计 2

为包装盒，二者的产品名称不同，不属于同一产品，不能以相似

外观设计的方式合案申请，但可以考虑以成套产品外观设计的方

式合案申请。 

  

设计 1 设计 2 

图 3-14 包装瓶和包装盒18
 

通过整体观察，如果其他设计与基本设计不具有相同或者相

似的设计特征，则不能作为相似外观设计合案申请。如果其他设

计与基本设计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设计特征，但在各项设计中所

占比重较小，或者属于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，使得整体视觉效果

差异较大，也不能作为相似外观设计合案申请。 

如图 3-15 所示的沙锤玩具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，设计 1~设

计 3 均请求保护色彩。经过整体观察，设计 2 与设计 1 整体形状

和色彩差别较大，不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设计特征，设计 2 与设

计 1 不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设计 3 与基本设计虽然在上部的设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7869364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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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具有相似的设计特征，但在整体设计中所占的比例不同，下部

的设计也明显不同，使得整体视觉效果差异较大，设计 3 与设计

1 也不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   

设计 1 设计 2 设计 3 

图 3-15 沙锤玩具19
 

如图 3-16 所示的钥匙扣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，设计 2 与设

计 1 相比，上部的卡扣结构相同，但上述结构属于该领域的常见

设计，中部、下部的形状和结构差别较大，整体不具有统一的视

觉效果，二者不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  

设计 1 设计 2 

图 3-16 钥匙扣20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9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863542S，CN306787236S，CN308075012S。 
20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7745119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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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成套产品外观设计的合案申请 

成套产品是指由两件以上（含两件）属于同一大类、各自独

立的产品组成，各产品的设计构思相同，其中每一件产品具有独

立的使用价值，而各件产品组合在一起又能体现出其组合使用价

值的产品。同时，成套产品中的各项外观设计应为产品的整体外

观设计，而非产品的局部外观设计。 

1. 属于同一类别 

属于同一类别即属于《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》中的同一大类。

属于同一大类并非充分条件，还应当满足习惯上成套出售或者使

用以及属于相同设计构思的要求。 

如图 4-1 所示的茶具，包含香薰炉、茶壶和茶杯，其中香薰

炉属于《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》中的 11 大类，而其他茶饮器具

属于 07 大类，香薰炉与其他茶饮器具不属于同一大类，不能以

成套产品外观设计的方式合案申请。 

  

 

 
香薰炉 茶壶 茶杯 

图 4-1 茶具21
 

如图 4-2 所示的耳机及耳机充电仓，其中耳机属于《国际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1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4954385S、CN307165397S、CN304950030S，根据需要进行了相应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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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设计分类表》中的 14 大类，而耳机充电仓属于 13 大类，二者

不属于同一大类，不能以成套产品外观设计的方式合案申请。 

  
耳机 耳机充电仓 

图 4-2 耳机及耳机充电仓22
 

2. 成套出售或者使用 

成套出售或者使用是指习惯上同时出售或者同时使用并具

有组合使用价值。对于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要求，只要满足其一

即可。 

2.1 同时出售 

同时出售，是指外观设计产品习惯上同时出售，而不是要求

必须同时出售。但是，为促销而随意搭配出售的产品不应认为是

习惯上同时出售，不能作为成套产品提出申请。 

2.2 同时使用 

同时使用，是指外观设计产品习惯上同时使用，即使用其中

一件产品时，会产生使用联想，从而想到另一件或另几件产品的

存在，而不是指在同一时刻同时使用这几件产品。 

如图 4-3 所示的餐具套件，包含叉、勺、盘、碗和杯子，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2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594068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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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设计风格统一，通常会同时出售，就餐时也会相互配合使用，

且使用其中一件产品时也会想到另外几件产品，因此，符合习惯

上同时出售或者同时使用的条件。 

  

 
 

 

图 4-3 餐具套件23
 

2.3 具有组合使用价值 

具有组合使用价值，是指每个产品不仅可以单独使用，也可

以多个产品组合在一起使用。多个产品组合使用可以是出于功能

上的紧密联系、文化习俗的要求或者装饰性等方面的需要。 

如图 4-4 所示的情侣戒指，两个设计风格统一的戒指可单独

佩戴使用，二者形状上的巧妙设计使其组合在一起后形成新的造

型，更具有装饰性和趣味性，体现其组合使用价值。 

   

图 4-4 情侣戒指24
 

3. 各产品的设计构思相同 

设计构思相同，是指各产品的设计风格是统一的，即对各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332888S。 
24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5209170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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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的形状、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、图案的结合所作出

的设计是统一的。 

形状的统一，是指各个构成产品都以同一种特定的造型为特

征，或者各构成产品之间以特定的造型构成组合关系。 

图案的统一，是指各产品图案设计的题材、构图、表现形式

等方面应当统一。若其中有一方面不同，则认为图案不统一。 

对于色彩的统一，不能单独考虑，应当与各产品的形状、图

案整体考虑。当各产品的形状、图案符合统一协调的条件时，在

没有请求保护色彩的情况下，设计构思相同；在请求保护色彩的

情况下，如果产品的色彩风格一致则设计构思相同；如果各产品

的色彩变换较大，破坏了整体的和谐，则不能作为成套产品合案

申请。 

如图 4-5 所示的桌椅，二者具有相互配合且协调的造型和色

彩，设计风格统一，属于设计构思相同的产品。 

    

图 4-5 桌椅25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5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393534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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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应为产品的整体外观设计 

局部外观设计不能以成套产品外观设计的方式合案申请，不

论是整体外观设计和局部外观设计，还是局部外观设计和局部外

观设计，均不可以合案申请。 

如图 4-6 所示的桌子和凳子，桌子和凳子为整体外观设计，

符合成套产品外观设计的条件，可以合案申请。凳子的主体不要

求保护被红色半透明层覆盖的凳子的坐垫部分，为局部外观设计，

桌子和凳子的主体不能以成套产品外观设计的方式合案申请。 

   
桌子 凳子 凳子的主体 

图 4-6 桌子和凳子26
 

第五章 局部外观设计的合案申请 

局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也需要遵循“一设计一申请”的原则，

产品的局部外观设计不能以成套产品外观设计的方式合案申请，

因此，局部外观设计的合案申请仅限于同一产品多项相似外观设

计合案申请的情形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6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699548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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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可以作为一项外观设计的情形 

同一产品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无连接关系的局部外观设计，

如果具有功能或者设计上的关联并形成特定视觉效果的，可以作

为一项外观设计。 

1.1 具有功能上的关联 

如果无直接连接关系的各个局部是为了实现同一个功能而

配合使用，或者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用途和功能，可以视为具有

功能上的关联。 

如图 5-1 所示的耳机听筒，同一个耳机的两个听筒为了实现

同一功能而相互配合使用，具有功能上的关联。 

  

图 5-1 耳机听筒27
 

1.2 具有设计上的关联 

如果无直接连接关系的各个局部在设计上协调统一、相互呼

应，具有统一的设计构思、相同或者相似的设计特征、在形状或

者位置上具有相同、对称或者对应关系等，可以视为具有设计上

的关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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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9092595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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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图 5-2 所示的鼠标按键，同一个鼠标的两个按键虽无直接

连接关系，但两个按键为对称的结构设计，具有统一的设计构思

且相互呼应，可以视为具有设计上的关联。 

 

 

  

图 5-2 鼠标按键28
 

如图 5-3 所示的行李箱面板，前后面板的表面结构均为若干

错落排列的跑道形设计，在设计上具有统一的设计构思且具有相

同的设计特征，可以视为具有设计上的关联。 

   
   

图 5-3 行李箱面板29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8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842572S。 
29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876822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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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图 5-4 所示的杯子的杯身凸肋，请求保护的部分为若干无

直接连接关系的凸肋，每个凸肋设计特征一致，各凸肋配合使用

可以实现防滑等功能，具有功能和设计上的关联。 

  

  

图 5-4 杯子的杯身凸肋30
 

2. 同一产品多项相似外观设计的合案申请 

局部相似外观设计合案申请与整体外观设计合案申请条件

相同，也应满足属于“同一产品”和属于“相似外观设计”两个

条件，不同的是，所考虑的应是要求保护的局部外观设计特征。 

2.1 应当属于同一产品 

如果其他设计和基本设计所依托的整体产品为同一产品，则

二者属于同一产品。 

如图 5-5 所示的两项首饰的主体设计，设计 1 和设计 2 要求

保护除连接扣之外的部分，如果设计 1 和设计 2 均为项链，则属

于同一产品的外观设计；如果设计 1 是手链，设计 2 是项链，则

二者不属于同一产品的外观设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0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482010S。 



 

 — 27 — 

  

设计 1  设计 2 

图 5-5 首饰的主体31
 

2.1.1 整体与局部 

如图 5-6 所示的汽车及汽车前部，设计 1 是汽车的整体外观

设计，设计 2 是汽车前部的局部外观设计。由于设计 1 和设计 2

的整体产品均为汽车，因此二者属于同一产品。但是设计 2 要求

保护的局部与设计 1 要求保护的整体视觉效果差异明显，不属于

相似的外观设计。 

  

设计 1  设计 2 

图 5-6 汽车及汽车前部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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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9170592S，CN309153646S。 
32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276281S，CN308869222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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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2 局部与局部 

如图 5-7 所示的汽车前部及汽车后部，设计 1 是汽车的前部

外观设计，设计 2 是汽车的后部外观设计。虽然设计 1 和设计 2

要求保护的局部不同，但是二者所依托的整体产品均为汽车，因

此二者属于同一产品。但是设计 2 与设计 1 要求保护的局部外观

设计整体视觉效果差异明显，不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。 

 

  

设计 1 设计 2 

图 5-7 汽车前部及汽车后部33
 

2.1.3 零部件与局部 

如图 5-8 所示的汽车前保险杠及汽车的前部，设计 1 为汽车

前保险杠的整体外观设计，设计 2 为汽车前部的局部外观设计，

虽然二者均是保护汽车前保险杠的设计，但由于设计 1 的整体产

品是汽车前保险杠，设计 2 的整体产品为汽车，不符合所依托的

整体产品为同一产品的要求，因此，二者不属于同一产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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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869222S，CN308869221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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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 1 设计 2 

图 5-8 汽车前保险杠及汽车的前部34
 

2.1.4 零部件产品局部与整体产品局部 

如图 5-9 所示的美发棒棒头主体及美发棒主体，设计 1 为美

发棒棒头主体的局部外观设计，设计 2 为美发棒主体的局部外观

设计，设计 1 的整体产品是美发棒棒头，设计 2 的整体产品为美

发棒，因此二者不属于同一产品。 

  

设计 1 设计 2 

图 5-9 美发棒棒头主体及美发棒主体35
 

2.2 应当属于相似外观设计 

局部外观设计与基本设计是否相似所考虑的因素与整体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4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276532S，CN308869222S。 

35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735498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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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设计基本相同，不同的是还需考虑局部外观设计在整体产品中

的位置和/或比例关系。 

2.2.1 整体与局部 

如图 5-10 所示的手机及手机的主体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，

设计 2 与设计 1 手机的整体形状、结构均相同，区别在于设计 2

不要求保护手机的前置摄像头、扬声器、按键和接口等部位，上

述区别属于局部细微变化，二者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。 

  

设计 1 

  

设计 2 

图 5-10 手机及手机的主体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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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9071128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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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图 5-11 所示的手机及手机的摄像头，设计 1 为手机的整

体外观设计且为基本设计，设计 2 是手机的局部外观设计摄像头。

设计 2 要求保护的摄像头与设计 1 的手机相比，整体视觉效果差

异较大，不属于局部细微变化，二者不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  

设计 1 设计 2 

图 5-11 手机及手机的摄像头37
 

2.2.2 局部与局部 

为了说明局部外观设计与局部外观设计是否相似，下面介绍

几种常见的情形。 

2.2.2.1 区别在于局部细微变化 

如图 5-12 所示的料理机的主机，设计 1 和设计 2 均请求保

护灰色主机部分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，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料理

机主机中部 A 部和 B 部的表面凹凸纹理不同，属于局部细微变

化，二者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7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9071128S，CN309064303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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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 1 设计 2 

图 5-12 料理机的主机38
 

2.2.2.2 区别在于设计单元重复排列 

如果其他外观设计要求保护的局部与基本设计要求保护的

局部具有相同的设计特征，且区别在于设计单元重复排列或者数

量增减，则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如图 5-13 所示的项坠的突出部位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，设

计 2与设计 1相比，区别在于要求保护的项坠突出部位数量不同，

属于设计单元重复排列或者数量增减，二者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  

设计 1 设计 2 

图 5-13 项坠的突出部位39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8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9007335S。 
39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848263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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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.3 区别在于局部外观设计在整体中位置和/或比例关系

的常规变化 

如果其他外观设计与基本设计要求保护的局部具有相同的

设计特征，区别仅在于局部外观设计在整体中位置和/或比例关

系的常规变化，则该设计与基本设计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。 

如图 5-14 所示的玩具的连接件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，设计

1~设计 4 均要求保护玩具的连接件的局部外观设计，设计 2~设

计 4 要求保护的局部与基本设计相比，区别主要在于连接件在整

体产品中位置的常规变化，设计 1~设计 4 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  

设计 1 设计 2 

  

设计 3 设计 4 

图 5-14 玩具的连接件40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0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465607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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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图 5-15 所示的手机的摄像头底座，设计 1、设计 2 均要求

保护手机的局部外观设计摄像头底座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，设计

2 与设计 1 相比，区别主要在于摄像头底座在整体产品中位置和

比例关系的常规变化，二者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。 

  

设计 1 设计 2 

图 5-15 手机的摄像头底座41
 

2.2.2.4 不属于相似外观设计的情形 

如果要求保护同一产品的不同局部，上述局部外观设计通常

不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如图 5-16 所示的牙刷刷柄及牙刷刷毛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，

尽管设计 1 和设计 2 属于同一产品，但设计 2 要求保护的牙刷刷

毛与设计 1 要求保护的牙刷刷柄相比，形状、结构等设计明显不

同，不属于局部细微变化，二者不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1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419963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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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 1 设计 2 

图 5-16 牙刷刷柄及牙刷刷毛42
 

如果要求保护同一产品相同部位的局部外观设计，但上述局

部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明显不同，则不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如图 5-17 所示的剃须刀的刀头壳部，设计 1~设计 3 均要求

保护剃须刀的刀头壳部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，设计 2 和设计 3 要

求保护的刀头壳部与设计 1 要求保护的刀头壳部相比，形状结构

明显不同，整体视觉效果差异明显，不属于局部细微变化，设计

1~设计 3 不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2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704855S，CN309025348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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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 1 设计 2 设计 3 

图 5-17 剃须刀的刀头壳部43
 

第六章 合案申请的特殊情形 

1. 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申请不应包含相似外观设计 

《专利审查指南》第一部分第三章第 9.2.4 节规定，成套产

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不应包含某一件或者几件产品的相似外

观设计。 

如图 6-1 所示的餐具，请求保护色彩。其中，同一色彩的碗

和盘可以以成套产品外观设计的方式合案申请，不同色彩的碗属

于相似外观设计，不同色彩的盘也属于相似外观设计，但成套产

品的外观设计中不应再包括相似外观设计。例如黑碗和黑盘的成

套产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，不应再包含黑碗的相似外观设计白碗，

以及黑盘的相似外观设计白盘。 

此外，相似外观设计中也不能包含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3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742957S，CN308779398S，CN308819158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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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-1 餐具44
 

2. 多项组件产品的外观设计可以以相似外观设计合案申请 

在符合同一产品的条件下，允许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包含

多个组件产品的相似外观设计。组件产品的各项设计整体上应当

与基本设计构成相似外观设计，如果组件产品各组件之间无组装

关系，则其他设计的组件与基本设计的组件之间应当符合相似设

计的要求。 

如图 6-2 所示的宠物喂食器 A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，设计 2

与基本设计相比，区别主要在于喂食托盘的数量不同，设计 1 和

设计 2 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若喂食托盘是可拆卸的独立部件，如图 6-2 所示的宠物喂食

器 B，设计 1 和设计 2 均为组件产品，且分别由两个组件构成，

二者仅喂食托盘数量不同，设计 1与设计 2也属于相似外观设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4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939776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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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 1 设计 2 

宠物喂食器 A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设计 1 设计 1 组件 1 设计 1 组件 2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设计 2  设计 2 组件 1  设计 2 组件 2 

宠物喂食器 B 

图 6-2 宠物喂食器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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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7654196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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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既能以成套产品外观设计合案申请也能以同一产品多项

相似外观设计合案申请 

如图 6-3 所示的剪刀，属于同一设计构思的 4 个剪刀的外观

设计，为了适合不同场合的使用需要，习惯上同时出售或同时使

用，因此可以作为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合案申请。此外，如果将

第一个剪刀的设计作为基本设计，其他三项设计分别与基本设计

相比，仅顶部刀头的形状和中间人形手部的形状略有不同，属于

局部细微变化，因此也可以作为相似外观设计合案申请。 

 图 6-3 剪刀46
 

4. 既能以组件产品外观设计申请也能以成套产品外观设计

合案申请 

如图 6-4 所示的暖酒壶，组件 1 为酒杯，组件 2 为水杯，组

件 3 为酒壶，组件 3 可以放置在组件 2 里，盖上组件 1 得到组合

状态的暖酒壶，因此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组件产品，以一项外观设

计的方式进行申请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6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1326240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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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件 1 组件 2 

  
组件 3 组合状态图 

图 6-4 暖酒壶47
 

此外，酒杯、酒壶、水壶各自具有独立使用价值，也具有组

合使用价值，通常同时出售和使用，具有统一的设计风格，可以

以成套产品外观设计的方式合案申请。 

5. 系列产品的多项外观设计合案申请 

对于以十二生肖或十二星座等作为设计构思或题材进行设

计的系列产品，可根据产品的属性和特点选择不同的保护方式。 

由于合案申请的相似外观设计最多不能超过 10 项，因此对

于十二生肖或十二星座的系列产品，不能在一件申请中包括所有

的 12 项相似设计。此时可以根据是否属于习惯上同时出售或同

时使用的产品，来判断是否可以以不受项数限制的成套产品外观

设计合案申请。 

如图 6-5 所示的十二星座系列酒杯，各项外观设计的区别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7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4024933S。 



 

 — 41 — 

在于手持部位上的星座图案不同，属于局部细微变化，可以作为

同一产品的多项相似外观设计合案申请，但最多仅能选取 10 项。 

    

    

    

图 6-5 酒杯（十二星座）48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8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5901291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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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由于该系列酒杯属于同一大类，习惯上同时出售或同

时使用，且具有相同的设计构思，因此也可以以成套产品外观设

计的方式合案申请，从而不受设计项数的限制。 

如图 6-6 所示的星座系列耳钉，设计 1 为基本设计。设计 2~

设计 10 与基本设计相比，区别仅在于中心圆形凸起上星座图案

的不同，属于图案的局部细微变化，设计 1~10 可以以同一产品

的多项相似外观设计合案申请。此外，该类产品不属于习惯上同

时出售或同时使用的产品，所以不能以成套产品外观设计的方式

合案申请。 

    

设计 1 设计 2 设计 3 设计 4 

    

设计 5 设计 6 设计 7 设计 8 

  

  

设计 9 设计 10   

图 6-6 耳钉（星座系列）49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9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4985628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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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参考案例 

案例一：组件产品的外观设计申请 

产品名称：带充电底座的电动牙刷50
 

    

主视图 后视图 左视图 右视图 

  

 

 

俯视图 仰视图 立体图  

    

组件 1 主视图 组件 1 后视图 组件 1 左视图 组件 1 右视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0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5532797S。 



 

 — 44 — 

  

 

 

组件 1 俯视图 组件 1 仰视图 组件 1 立体图  

    

组件 2 主视图 组件 2 后视图 组件 2 左视图 组件 2 右视图 

   

 

组件 2 俯视图 组件 2 仰视图 组件 2 立体图  

 

【简要说明】 

1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：带充电底座的电动牙刷。 

2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：用于清洁口腔及牙齿。 

3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：在于形状。 

4.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：立体图。 

5.本外观设计中组件 1 为牙刷，组件 2 为充电底座。 

案例二：成套产品外观设计的合案申请 

产品名称：成套咖啡器具51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1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5978401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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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件 1 主视图 套件 1 后视图 套件 1 左视图 套件 1 右视图 

  
 

 

套件 1 俯视图 套件 1 仰视图 套件 1 立体图  

    
套件 2 主视图 套件 2 后视图 套件 2 左视图 套件 2 右视图 

  
 

 

套件 2 俯视图 套件 2 仰视图 套件 2 立体图  

    

套件 3 主视图 套件 3 后视图 套件 3 左视图 套件 3 右视图 

    

套件 3 俯视图 套件 3 仰视图 套件 3 立体图  

    

套件 4 主视图 套件 4 后视图 套件 4 左视图 套件 4 右视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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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件 4 俯视图 套件 4 仰视图 套件 4 立体图  

    

套件 5 主视图 套件 5 后视图 套件 5 左视图 套件 5 右视图 

   

 

套件 5 俯视图 套件 5 仰视图 套件 5 立体图 使用状态参考图 

【简要说明】 

1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：成套咖啡器具。 

2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：用于饮用咖啡。 

3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：在于形状和色彩的结合。 

4.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：使用状态参考图。 

5.本外观设计中套件 1 为糖罐，套件 2 为咖啡壶，套件 3 为

咖啡杯，套件 4 为咖啡碟，套件 5 为奶壶。 

6.本外观设计请求保护色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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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三：同一产品多项相似外观设计的合案申请 

产品名称：无叶风扇52
 

    

设计 1 主视图 设计 1 后视图 设计 1 左视图 设计 1 右视图 

  

 

 

设计 1 俯视图 设计 1 仰视图 设计 1 立体图  

    
设计 2 主视图 设计 2 后视图 设计 2 左视图 设计 2 右视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2

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6143208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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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 2 俯视图 设计 2 仰视图 设计 2 立体图  

【简要说明】 

1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：无叶风扇。 

2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：用于吹风，促进空气流通。 

3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：在于形状。 

4.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：设计 1 立体图。 

5.指定设计 1 为基本设计。 

案例四：局部外观设计的合案申请 

产品名称：水壶的盖子53
 

    

设计 1 主视图 设计 1 后视图 设计 1 左视图 设计 1 右视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3

  图片来源：专利文献 CN308867205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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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 1 俯视图 设计 1 仰视图 设计 1 立体图 1 设计 1 立体图 2 

    

设计 2 主视图 设计 2 后视图 设计 2 左视图 设计 2 右视图 

  

  

设计 2 俯视图 设计 2 仰视图 设计 2 立体图 1 设计 2 立体图 2 

 

【简要说明】 

1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：水壶的盖子。 

2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：用于盛装液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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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外观设计产品局部的用途：用于将水壶封闭。 

4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：在于盖子的形状。 

5.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：设计 1 立体图 1。 

6.指定设计 1 为基本设计。 

 

 


